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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接到福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匡公

司”）通知，福匡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公司股票

１６５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１．３７５％

。

福匡公司此前持有公司

３７７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４２％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通过大宗交易减持

１６５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７５％

，减持后福匡公司拥有公司

２１２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６７％

，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福匡公司和福暐有限公司同受

Ｎａｔｉｘｉｓ Ｓ．Ａ

公司控制，为一致行动人。 福暐有限公司、福匡公司此前合计

持有公司

７１６

万股，占比

５．９６７％

，本次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５５１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５９２％

，均为无限售流

通股，本次减持后福匡公司、福暐有限公司合计持股比例低于

５％

。

根据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十五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福暐公司、福匡公司已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细信息见登载于巨潮

资讯网、《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9日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共达电声

股票代码：００２６５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福匡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１９９－２０３號東華大廈３樓３０１室

股权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一三年四月九日

第一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达电声”）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

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共达电声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

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二节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福匡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

共达电声 指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福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卖出

“

共达电声

”

股票

１６５

万股

。

Ｎａｔｉｘｉｓ Ｓ．Ａ

公司 福匡有限公司

、

福暐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三节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福匡有限公司

注册地：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１９９－２０３

號東華大廈

３

樓

３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

Ｇａｅｌ

，

Ｐｉｅｒｒｅ

，

Ｍａｒｉｅ

，

ＮＩＣＯＬＡＺＯ ｄｅ ＢＡＲＭＯＮ

注册编号：

３９１７１５０７

法律地位：

ＢＯＤ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主要经营范围：投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主要股东：

Ｆｉｎａｎｃｉｅｒｅ Ｎａｔｉｘｉｓ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５ Ｐｔｅ

，

Ｌｔｄ．

通讯地址：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１９９－２０３

號東華大廈

３

樓

３０１

室

邮政编码：无

联系电话：

＋８５２ ２５３７８３２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的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Ｇａｅｌ

，

Ｐｉｅｒｒｅ

，

Ｍａｒｉｅ

，

ＮＩＣＯＬＡＺＯ ｄｅ ＢＡＲＭＯＮ

男 董事 法国 香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

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情

况。

第四节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的义务人本次转让股份的目的：自身资金需求而减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本次股份转让事宜外，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的计划。

第五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福匡有限公司通过大宗交易减持

１６５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７５％

。减持后福匡有限公司

拥有公司

２１２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６７％

，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福匡公司和福暐有限公司同受

Ｎａｔｉｘｉｓ

Ｓ．Ａ

公司控制，为一致行动人。 福暐有限公司、福匡公司此前合计持有公司

７１６

万股，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５５１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５９２％

，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１

、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

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福匡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０４．０８ １６．２５ １６５ １．３７５％

２

、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福匡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３７７ ３．１４２％ ２１２ １．７６７％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７７ ３．１４２％ ２１２ １．７６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３

、本次减持后福匡有限公司与福暐有限公司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福匡有限公司

持有股份

２１２ １．７６７％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１２ １．７６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福暐有限公司

持有股份

３３９ ２．８２５％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３９ ２．８２５％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合计持股

５５１ ４．５９２％

二、权利限制情况

福匡有限公司所持共达电声股份不存在权利限制。

第六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签署本报告书之日前

６

个月内未有买入或卖出共达电声股票的情况。

第七节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声明

福匡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八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注册证书和商业登记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一）共达电声证券部

（二）联系电话：

０５３６－７５１３２５９

（三）联系人：孙成宇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福匡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四月九日

股票代码:000686� � �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13-028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2013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3

日通过传真或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

2013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2.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2013

年

4

月

9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

3.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13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13

人

,

其中董事宋尚龙由于出差委托董事李廷

亮代为表决

,

董事孙晓峰由于出差委托董事李廷亮代为表决。

4.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关于发起设立债券优选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发起设立债券优选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

:

同意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本议案。

2.

《关于发起设立分级限额特定资产管理计划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发起设立分级限额特定资产管理计划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

:

同意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686� � � �证券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13-029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3月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3

年

3

月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941

万元

,

实现净利润

5,056

万元

;

截止

2013

年

3

月

31

日

,

公司净资产为

734,081

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

且为母公司数据。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686� � � �证券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13-030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季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告所载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尚须经最终核算

,

可能与最终核算的财

务数据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3

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

合并

)

单位

:

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

营业收入

５２

，

５３２ ２６

，

２３０ １００．２７％

营业利润

２１

，

３９７ ５

，

７０７ ２７４．９３％

利润总额

２１

，

４３９ ６

，

２４８ ２４３．１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

，

６１１ ４

，

９０３ ２７９．５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９０２ ０．０７６７ １４７．９８％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５５％ １．５８％ ０．９７％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１

，

７９４

，

８６５ １

，

６４７

，

７９７ ８．９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７３８

，

６４８ ７２０

，

５７１ ２．５１％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７．５５ ７．３６ ２．５８％

注

:

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未经审计

,

最终结果以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3

年一季度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25

亿元

,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6

亿元

,

同比分别增长

100.27%

和

279.58%

。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在坚持稳健经营的同时加快推进业务转型

,

大力开展创新业务

,

调整证券投资业务品种

,

增加债券投资比重

,

证券投资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

并新开展融资融券、债

券质押式报价回购、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等创新业务。同时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

偿还了

21

亿元次级

债务

,

减少利息支出。 综合以上因素

,

公司

2013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与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均实现大幅度提升。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十日

（上接B38版）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１

、

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

－４

，

５５９

，

６５４．４３ －４７

，

６１２．９２ －５７０

，

１０９．３７ －３２３

，

７６６．９５

２

、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

、

减免

－ － － －

３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

，

１１１

，

７９０．００ １３

，

０４７

，

６０３．００ ４

，

７８７

，

６４９．８９ ３

，

８２６

，

５００．００

４

、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 － － －

５

、

公司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

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 － － －

６

、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 － － －

７

、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 － － －

８

、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 － － －

９

、

债务重组损益

－ － － －

１０

、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 － － －

１１

、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

的损益

－ － － －

１２

、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

当期净损益

－ － － －１

，

０７８

，

７７８．３３

１３

、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 － － －

１４

、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 － － １

，

６１０．８９

１５

、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４４０

，

４５１．８７ ４

，

７９８

，

７０１．２３ － －

１６

、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 － － －

１７

、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

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 － － －

１８

、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

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 － － －

１９

、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 － － －

２０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营业外收支净额

５

，

５５５

，

８１９．２５ １８７

，

７９２．０４ －９３４

，

８７２．９８ １

，

４７０

，

８５１．０８

２１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 － －

小计

３

，

５４８

，

４０６．６９ １７

，

９８６

，

４８３．３５ ３

，

２８２

，

６６７．５４ ３

，

８９６

，

４１６．６９

减

：

非经常性损益相应的所得税

４２８

，

９１４．３７ ３

，

０４４

，

１４６．６５ ４８１

，

０５０．０６ ６７２

，

１５２．５２

减

：

少数股东损益影响数

－２３５．２２ ７１

，

１４４．４３ １５０

，

２６７．６７ ２９５

，

９７０．３７

非经常性损益影响的净利润

３

，

１１９

，

７２７．５４ １４

，

８７１

，

１９２．２７ ２

，

６５１

，

３４９．８１ ２

，

９２８

，

２９３．８０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７

，

０２５

，

６９５．２５ ８０

，

５３８

，

０５３．６４ １０８

，

８７９

，

４２１．０３ １１０

，

４４１

，

４３５．１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１０３

，

９０５

，

９６７．７１ ６５

，

６６６

，

８６１．３７ １０６

，

２２８

，

０７１．２２ １０７

，

５１３

，

１４１．３６

第六节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对策措施

一、偿付风险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

,

如公司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国家相关政策、自然环境发生不可预知变化

,

影响到公司自身的生产经营

,

将可能导致

公司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中获得足够资金按期支付本息

,

从而对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利益造成一定影响。

二、偿债计划

(

一

)

债券本息的支付

1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

,

即

2013

年

3

月

8

日。

2

、本期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18

年间每年的

3

月

8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自

2014

年至

2016

年每年

3

月

8

日为回售部分债券的上一个计

息年度的付息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3

、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兑付日为

2018

年

3

月

8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回售部分的兑付日为

2016

年

3

月

8

日

,

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4

、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利息支付将通过证券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本金兑付、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

并由发行

人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相关公告予以说明。

5

、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

,

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费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二

)

偿债资金来源

1

、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于发行人经营性现金流

2009

年度、

2010

年度、

2011

年度和

2012

年

1-9

月

,

本公司营业收入

(

合并口径

)

分别为

1,618,693,290.36

元、

1,778,866,045.25

元、

1,856,258,189.85

和

1,677,242,779.28

元。 公司较强的综合实力和良好盈利能力为本期债券到期偿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偿付本期公司债券本息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009

年度、

2010

年度、

2011

年度及

2012

年

1-9

月

,

公司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合并口径

)

分别为

219,992,994.22

元、

87,106,672.09

元、

-36,967,923.78

元及

253,906,364.62

元。 近三年一期

,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为

52,403.81

万元

,

实现的净利润累计为

43,582.11

万元

,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累计额与实现的净利润的

的比例为

1.20,

经营活动累计产生的净现金流量较为充裕。 未来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

,

公司未来主营业务盈利水平有望进一步提升

,

经营

现金流有望更加充裕

,

从而为偿还本期债券本息提供保障。

2

、偿债应急保障方案

(1)

流动资产变现

长期以来

,

本公司财务政策稳健

,

注重对流动性的管理

,

资产流动性良好

,

必要时可以通过流动资产变现来补充偿债资金。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口径下流动资产余额为

17.80

亿元

,

不含存货的流动资产余额为

13.31

亿元

,

足以覆盖本期债券的本金和利息。

(2)

银行授信额度

自成立以来

,

公司信用状况良好。 建设银行、深发展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等均是公司的长期合作伙伴

,

多年来为公司的发

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

公司已获得多家银行共计

19.11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即使在本期债券兑付时遇到突发性的资

金周转问题

,

公司也可以通过银行的资金予以解决。 与此同时

,

公司盈利能力较强

,

符合上市公司再融资的相关条件

,

直接融资渠道畅通。 公司

畅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为偿还本期债券本息提供了保障。

3

、担保人为本期债券提供了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若出现极端情形

,

公司自身的现金流无力偿付到期本息

,

按照本期债券担保人对本公司出具的《担保函》的约定

,

担保人将及时提供资金来

确保本期债券本息的按时偿付。

三、偿债保障措施

(

一

)

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公司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

以下简称“《试点办法》”

)

的要求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

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

,

为保障公司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

二

)

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

公司按照《试点办法》的要求为债券持有人聘请了债券受托管理人

,

并订立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在债券存续期限内

,

由债券受托管理

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

三

)

中顺集团为本期债券提供保证担保

中顺集团为公司本期债券发行出具了《担保函》

,

为本次发行不超过

8.3

亿元公司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四

)

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公司指定财务部门牵头负责协调本期债券偿付工作

,

并通过本公司其他相关部门在每年财务预算中落实本期债券本息兑付资金

,

保证本

息如期偿付

,

保证债券持有人利益。 本公司将组成偿付工作小组

,

负责利息和本金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

保证本息偿付工作的顺利进行。

(

五

)

严格的信息披露

公司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原则

,

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

,

使公司偿

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

,

防范偿债风险。

(

六

)

其他保障措施

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

,

公司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

1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

2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3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

4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四、针对发行人违约的解决措施

公司保证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向债券持有人偿付本次债券本金及利息。 若公司未按时支付本期债券的本金、利息和

/

或逾期利息

,

或发生

其他违约情况时

,

债券受托管理人将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代表债券持有人向公司和

/

或担保人进行追索。 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未按《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履行其职责

,

债券持有人有权直接依法向公司和

/

或担保人进行追索

,

并追究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违约责任。

第七节 债券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由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担保范围包括本期债券本金及其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一、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

:

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邓颖忠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7

年

11

月

21

日

注册地址

:

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136

号

经营范围

:

对外投资

;

商品流通信息咨询

(

不含房地产、劳务、金融期货、出国留学

)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

中顺集团控制发行人

68,563,092

股股份

,

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32.9631%;

其中直接持有发行人

62,528,232

股股份

,

占发行

人总股本的

30.0617%,

通过持有中基投资

45.98%

的股权间接持有发行人

6,034,860

股股份

,

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2.9014%

。

中顺集团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

其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对包括发行人在内的所投资企业依法进行投资管理

,

无其它具体生产经营业务。 报

告期内

,

中顺集团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业务往来。 中基投资主要从事企业投资管理咨询业务以及木浆的批发、进出口业务。 报告期内

,

中基投

资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业务往来。

(

二

)

担保人主要财务情况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2011

年审计报告

(

广会所审字

[2012]

第

12003880015

号

)

及中顺集团

2012

年

1-9

月财务报表

(

未经审计

),

中顺集团

2011

年度及

2012

年

1-9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

以下如未特别说明

,

皆为合并口径

)

如下

:

项 目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总资产

（

万元

）

３０４

，

００２．８５ ２８４

，

６７４．３２

总负债

（

万元

）

８８

，

０１８．８３ ７７

，

０６４．６０

所有者权益

（

万元

）

２１５

，

９８４．０２ ２０７

，

６０９．７３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

万元

）

６５

，

０１７．８２ ６４

，

０３０．７６

资产负债率

（

％

）

２８．９５ ２７．０７

流动比率

２．０８ ２．４３

速动比率

１．５６ １．７６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６．４４ ３．６７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１６７

，

７２４．２８ １８５

，

６２５．８２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１５

，

６６６．０９ １０

，

８４６．２９

净利润

（

万元

）

１１

，

５７４．２９ ７

，

８６９．８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万元

）

４

，

１８７．０６ ２

，

３４８．３６

注

:

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占担保人

(

控股股东

)

的比重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本公司 中顺集团 占比 本公司 中顺集团 占比

总资产

３００

，

６７４．７５ ３０４

，

００２．８５ ９８．９１％ ２８２

，

０９８．６１ ２８４

，

６７４．３２ ９９．１０％

所有者权益

２１５

，

２４４．３４ ２１５

，

９８４．０２ ９９．６６％ ２０７

，

７５１．７２ ２０７

，

６０９．７３ １００．０７％

营业收入

１６７

，

７２４．２８ １６７

，

７２４．２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５

，

６２５．８２ １８５

，

６２５．８２ １０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１４

，

７８４．２８ １５

，

６６６．０９ ９４．３７％ １１

，

１１４．５９ １０

，

８４６．２９ １０２．４７％

净利润

１０

，

６９２．６２ １１

，

５７４．２９ ９２．３８％ ８

，

０６９．５８ ７

，

８６９．８３ １０２．５４％

发行人的主要财务指标占中顺集团的比例较大

,

说明中顺集团与发行人的关联度和依赖度很高。

(

三

)

担保人资信情况

中顺集团资信状况良好

,

与国内主要金融机构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

中顺集团控制发行人

68,563,092

股股份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2.9631%;

其中直接持有本公司

62,528,232

股股份

,

占发行

人总股本的

30.0617%,

通过持有中基投资

45.98%

的股权间接持有发行人

6,034,860

股股份

,

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2.9014%

。以

2012

年

9

月

28

日公司收

盘价计算

(9

月

29

、

30

日休市

),

中顺集团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市值为

12.18

亿元。

(

四

)

担保人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

中顺集团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4.47

亿元

,

其中对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4.47

亿元

,

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占其

2012

年

9

月

30

日净资产

(

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

的比例为

68.70%

。 若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按

8.3

亿元发行规模测算

,

则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后

,

中顺集团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12.77

亿元。

(

五

)

担保人偿债能力分析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2

年

9

月

30

日

,

中顺集团资产总额分别为

284,674.32

万元和

304,002.85

万元

,

资产规模较大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分别为

64,030.76

万元和

65,017.82

万元

,

净资产规模为偿债能力提供了可靠保证

;

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27.07%

和

28.95%,

负债水平较低。

2011

年

度及

2012

年

1-9

月

,

中顺集团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185,625.82

万元和

167,724.28

万元

;

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7,869.83

万元和

11,574.29

万元

,

其中

,

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2,348.36

万元和

4,187.06

万元。综上所述

,

中顺集团的公司资产质量较高

,

盈利能力稳定

;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

中

顺集团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2.08

和

1.56

左右

,

处于较为理想的水平

,

资产变现能力较强

,

整体偿债能力较强。

(

六

)

本次担保的批准与授权

2012

年

7

月

13

日

,

中顺集团执行董事作出决定

,

同意通过《关于公司为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和《关于

根据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债券的需要出具相关承诺或签署有关文件的议案》

,

并将上述两项议案提交中顺集团股东会审议。

2012

年

7

月

30

日

,

中顺集团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和

《关于根据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债券的需要出具相关承诺或签署有关文件的议案》。

二、担保函的主要内容

担保人为本期债券向债券持有人出具了担保函

,

担保函的主要内容如下

:

(

一

)

被担保的债券种类、数额

被担保的本期债券为期限不超过

5

年

(

含

5

年

),

发行面额总计不超过

8.3

亿元人民币的公司债券。 本期债券的具体发行规模、期限和品种以

本募集说明书为准。

(

二

)

债券的到期日

担保函项下的公司债券期限为不超过

5

年

(

含

5

年

),

债券发行人应于债券到期日清偿全部债券本金和利息。

(

三

)

保证的方式

担保人承担保证的方式为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四

)

保证责任的承担

若债券发行人未能按本募集说明书承诺的时间和数额偿付本期债券的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

/

或实现债权的费用

,

则未偿付

的本期债券之债券持有人可分别或联合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

;

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之约定、债券持有人会议

所作决议可代理未偿付的本期债券之债券持有人要求担保人履行保证责任。 担保人保证

,

在接到未偿付的本期债券之债券持有人、本期债券

受托管理人关于要求履行担保责任的书面通知后履行其担保责任暨代债券发行人向未偿付的本期债券之债券持有人偿付本期债券项下到

期未付的债务。

(

五

)

保证范围

担保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本期债券本金

(

总额不超过

8.3

亿元人民币

)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本期债券存续期

间

,

若债券发行人未能按期还本付息

,

担保人将在上述保证担保范围内对债券发行人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承担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保

证责任。

(

六

)

保证期间

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本期债券发行首日至本期债券到期日后的六个月。

未偿付的本期债券之债券持有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在此期间内未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

,

或其在前述保证期间内主张债权后未

在诉讼时效届满前向担保人追偿的

,

担保人免除保证责任。

(

七

)

债券的转让或出质

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依法将本期债券转让或出质给第三人的

,

担保人按照担保函的规定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

八

)

主债权的变更

经本期债券有关主管部门和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核准

/

批准

,

本期债券的利率、期限、还本付息方式等发生变更时

,

无需另行经担保

人同意

,

担保人继续承担本担保函项下的保证责任。 但是在发生前述情形时

,

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通知担保人。

(

九

)

加速到期

在本期债券到期和

/

或担保人所担保的本期债券项下债务履行完毕之前

,

担保人发生减资、分立、合并、停产停业、重大财产损失、经营或

财务状况出现重大不利变化等足以影响债券持有人利益或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的能力等重大事项时

,

未偿付的本期债券之债券持有人、本期

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所作决议有权要求债券发行人在一定期限内追加提供新的担保

,

债券发行人应按要求追加提供新的担

保

;

若债券发行人不能按要求追加提供新的担保

,

未偿付的本期债券之债券持有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所作决议有权

要求债券发行人、担保人提前兑付本期债券的本息。

(

十

)

担保函的生效

担保函于本期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成功发行之日起生效

,

在担保函第六条规定的保证期间内不得变更或撤销

本担保函。 但若债券发行人未能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发行本期债券的核准

,

则担保函自始无效。

三、发行人、担保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债券持有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

担保人为履行本期债券还本付息义务提供担保

,

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代表债券持有人要求担保人履行保证责任。

四、债券持有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对担保事项的持续监督安排

为了保护本期公司债券全体持有人的利益

,

债券持有人委托债券受托管理人对本期公司债券的担保事项进行持续监督。 根据《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规定

,

持续监督的安排如下

:

(

一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指派专人负责对保证人的担保能力进行持续关注

;

(

二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持续关注保证人的资信状况以及可能影响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的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等重大事件

,

并在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中进行披露

;

(

三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持续关注保证人的资信状况

,

保证人发生影响履行担保责任能力的重大变化时

,

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

定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八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

根据监管部门相关规定及鹏元资信的《证券跟踪评级制度》

,

鹏元资信在初次评级结束后

,

将在本期债券有效存续期间对被评对象进行定

期跟踪评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

定期跟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

,

在发行人年报披露后一个月内出具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届时

,

中顺洁柔需向鹏元资信提供最新的财务报告

及相关资料

,

鹏元资信将依据其信用状况的变化决定是否调整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自本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

,

当发生可能影响本次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

,

以及被评对象的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

,

本公司应及时告知鹏

元资信并提供评级所需相关资料。 鹏元资信亦将持续关注与中顺洁柔有关的信息

,

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 鹏元资信将依据

该重大事项或重大变化对被评对象信用状况的影响程度决定是否调整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如公司不能及时提供上述跟踪评级所需相关资料以及情况

,

鹏元资信有权根据公开信息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

,

必要时

,

可公布信用等

级暂时失效

,

直至本公司提供评级所需相关资料。

定期与不定期跟踪评级启动后

,

鹏元资信将按照成立跟踪评级项目组、对本公司进行电话访谈和实地调查、评级分析、评审会评议、出具

跟踪评级报告、公布跟踪评级结果的程序进行。 在评级过程中

,

鹏元资信亦将维持评级标准的一致性。

公司及鹏元资信将分别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监管部门指定的其他信息披露媒体等监管部门指定媒体及评级机构网站及时公布跟

踪评级结果与跟踪评级报告。

第九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债券持有人认购、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均视作同意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

且视作同意

公司与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的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相关规定。

本节仅列示了本期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

,

投资者在作出相关决策时

,

请查阅《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全文。 《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的全文置备于本公司办公场所。

一、债券受托管理人聘任及受托管理协议签订情况

(

一

)

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名称及基本情况

名 称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28

层

A02

单元

法定代表人

:

牛冠兴

联 系 人

:

杨兆曦、郑锦辉

电 话

:0755-82558269

传 真

:0755-82558006

(

二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签订情况

2012

年

8

月

8

日

,

发行人与安信证券签订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三

)

债券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的利害关系

除与公司签订《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作为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之外

,

受托管理人与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

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职责的利害关系。

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债券受托管理事项

1

、为维护本期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

公司聘安信证券作为公司发行的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

,

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2

、根据中国法律、法规、《试点办法》的规定、《募集说明书》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以及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授权

,

债券受托管理人作

为本期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的代理人处理本期债券的相关事务

,

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3

、任何债券持有人一经通过认购或者购买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

,

即视为同意债券安信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

,

且视

为同意《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相关规定。

(

二

)

发行人的权利、职责和义务

1

、发行人依据法律、法规和本募集说明书的规定享有各项权利、承担各项义务

,

按约定偿付本期债券的利息和本金。

2

、发行人应当履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项下发行人应当履行的各项职责和义务

;

及时向安信证券通报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信息

,

为安信

证券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3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

,

发行人应当根据《证券法》、《试点办法》、《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履行

持续信息披露的义务。 发行人保证其本身或其代表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内发表或公布的

,

或向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部门

及

/

或社会公众、受托管理人、债券持有人提供的所有文件、公告、声明、资料和信息

(

以下简称“发行人文告”

),

包括但不限于与本期债券发行和

上市相关的申请文件和公开募集文件

,

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

且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发行人还将确保发行人文

告中关于意见、意向、期望的表述均是经适当和认真的考虑所有有关情况之后诚意做出并有充分合理的依据。

4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选聘新受托管理人的情况下

,

发行人应当配合安信证券及新受托管理人完成安信证券工作及档案移交的有关事项

,

并向新受托管理人履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应当向安信证券履行的各项义务。

5

、发行人应当指定专人负责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事务

,

并确保与安信证券在正常工作时间能够有效沟通。

6

、发行人应当在本期债券发行前将发行人履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义务所必需的有关文件交付给安信证券。

7

、发行人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公告明确的债权登记日之下一个交易日

,

负责从债券登记机构取得该债权登记日交易结束时持有本期债

券的债券持有人名册

,

并将该名册提供给受托管理人

,

并承担相应费用。

8

、如果发行人发生以下任何事件

,

发行人应及时通知受托管理人和债券持有人

:

(1)

发行人按照本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及发行人与债券登记机构的约定将到期的本期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足额划入债券登记机构指定的账

户

;

(2)

任何发行人文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3)

发行人指定的负责与本期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发生变化

;

(4)

发行人未按照本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按时、足额支付本期债券的利息和

/

或本金

;

(5)

发行人预计不能按照本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按时、足额偿付本期债券的利息和

/

或本金

;

(6)

发行人发生或者预计将发生超过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5%

以上的重大损失

;

(7)

发行人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或进入破产程序

;

(8)

发行人发生或知悉将要发生标的金额超过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10%

以上的重大仲裁或诉讼

;

(9)

拟进行标的金额超过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10%

以上的资产或债务处置

;

(10)

发行人知悉的本期债券担保人发生影响其履行担保责任能力的重大变化

,

包括但不限于担保人主体发生变更、担保人经营、财务、资

信等方面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针对担保人的重大诉讼、仲裁

;

(11)

未能履行本募集说明书所规定的任何义务

;

(12)

本期债券被暂停交易

;

(13)

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或对债券持有人的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其它情形。

9

、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

,

如果受托管理人要求发行人追加担保

,

发行人应当按照受托管理人的要求追加担保

;

如果受托管理人依法

申请法定机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

发行人应当配合办理财产保全手续。

10

、发行人应向受托管理人及其顾问提供并使受托管理人及其顾问能够得到

:(1)

所有对于了解发行人业务而言所应掌握的重要文件、资

料和信息

,

包括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分支机构、关联机构或联营机构的资产、负债、盈利能力和前景

,(2)

受托管理人或其顾问或发行人认为与受

托管理人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相关的所有合同、文件和记录的副本

,

及

(3)

其它与受托管理人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相关的一切文件、资料和信

息

,

并全力支持、配合受托管理人进行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工作。发行人须确保其在提供并使受托管理人及其顾问得到或为履行受托管理人职

责之目的使用上述文件、资料和信息时不会违反任何发行人的保密义务

,

上述文件、资料和信息在提供时并在此后均一直保持真实、准确、完

整

,

且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受托管理人有权不经独立验证而依赖上述全部文件、资料和信息。 一旦发行人随后发现其提

供的任何上述文件、资料和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或可能产生误导

,

或者上述文件、资料和信息系通过不正当途径取得

,

或者提供该等文

件、资料和信息或受托管理人使用该等文件、资料和信息系未经授权或违反了任何法律、责任或义务

,

发行人则应立即通知受托管理人。

11

、发行人应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向受托管理人支付债券受托管理报酬以及相关费用。

12

、发行人应向受托管理人提供财务报告和通知。

发行人在此向受托管理人承诺

,

只要任何本期债券仍未偿付且受托管理人仍担任《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受托管理人时

:

其将依实践

可行

(

在相关文件发布后

)

尽快且

(

就年度财务报告而言

)

不迟于每一财务年度结束后

4

个月内并在公布年度报告之日

,

发送给受托管理人其年度

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两份中文副本

;

并将就每一份向其债券持有人或债权人公布

(

或依任何法律要求或合同义务应公布

)

的资产负债表、损

益表、报告、其它通知、声明或函件

,

尽其能力在实际公布

(

或依法律要求或合同义务应公布

)

之时

,

向受托管理人提供两份中文副本。

13

、发行人还应当承担《募集说明书》、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义务。

(

三

)

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权利、职责和义务

1

、受托管理人有权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获得受托管理报酬。

2

、受托管理人应在本期债券发行前取得担保人为本期债券出具的《担保函》和其他有关担保的文件

,

并妥善保管。

3

、受托管理人应指派专人持续关注发行人和担保人的资信状况

,

发现出现可能影响债券持有人权益的重大事宜时

:

(1)

应当及时以在证券监管部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的方式通知各债券持有人

;

(2)

要求发行人一定期限内提供新的担保

;

(3)

发行人若不能提供新的担保

,

受托管理人应当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

(4)

债券持有人会议上

,

经单独或合并持有

50%

以上有表决权的未偿还的本期债券张数的本期债券持有人表决同意要求发行人、担保人提

前兑付本期债券本息的

,

受托管理人应当将上述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担保人

,

并督促具体落实。

4

、发行人未按照本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按期、足额将到期的本期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划入本期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指定的银行帐户时

,

受托

管理人应作为全体债券持有人的代理人在发行人发生上述违约行为的次日

,

按照《担保合同》及《担保函》的相关规定

,

向担保人发出索赔通知

,

要求担保人履行担保义务

,

将欠付的本期债券到期利息和

/

或本金划入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或债券受托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5

、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

,

受托管理人可以向发行人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发行人追加担保

,

追加担保的具体方式包括提供保证担保和

/

或用财产提供抵押和

/

或质押担保

,

或者

,

受托管理人按照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议的授权依法申请法定机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

因采取财

产保全而发生的法律费用的承担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有关受托管理人的报酬条款的相关规定执行。

6

、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

,

受托管理人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之决议受托参与发行人重整、和解、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

,

将有关法律程

序的重大进展及时予以公告。

7

、受托管理人应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召集和主持债券持有人会议

,

并履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项下受托

管理人的职责和义务。

8

、受托管理人应制订债券受托管理业务内部操作规则

,

规定受托管理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方式、程序。

9

、受托管理人应执行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

及时与发行人、担保人及债券持有人沟通

,

督促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具体落实

,

以书面通知

或者公告的方式提醒发行人和全体债券持有人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10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

,

受托管理人按照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议受托处理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之间的谈判或者诉讼事务

,

受托管

理人有权聘请律师等专业人士代表其自身或代表发行人协助受托管理人处理上述谈判或者诉讼事务

,

因此发生的律师费等费用的承担按照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有关受托管理人的报酬条款的相关规定执行。

11

、受托管理人应当为债券持有人

(

作为一个整体

)

的最大利益行事

,

不得利用作为受托管理人而获取的有关信息为自己或任何其他第三

方谋取利益。

12

、受托管理人可以在本期债券发行与上市公布后通过其选择的任何媒体宣布或宣传其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接受委托和

/

或提供的

服务

,

以上的宣传可以包括发行人的名称以及发行人名称的图案或文字等内容。

13

、在依受托管理人合理判断为保护债券持有人利益所需的情况下

,

受托管理人可以就任何事实或事项要求获取并有权自由接受发行人

出具的证明书

;

该等证明书应盖有发行人的公章。 受托管理人向发行人提出要求提供该等证明应以合理和有关联为判断原则。

14

、在中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

受托管理人在履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受托管理人责任时可以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专业服务

,

但相关费用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有关受托管理人的报酬条款的相关规定承担。

15

、在不违反本节之“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的“

(

三

)

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权利、职责和义务”之第

11

项规定的情况下

,

受托管

理人担任《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受托管理人不妨碍

:(1)

受托管理人在证券交易所买卖本期债券和发行人发行的其它证券

;(2)

受托管理人

为发行人的其它项目担任发行人的财务顾问

;

和

(3)

发行人为受托管理人发行其它证券担任保荐人和

/

或承销商。

16

、受托管理人应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向债券持有人出具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17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做出变更受托管理人的决议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

,

受托管理人应该向新受托管理人移交工作及有关文件档案。

18

、受托管理人同意

,

除因不可抗力、发行人欺诈、隐瞒等原因限制受托管理人履行受托管理职责外

,

若受托管理人未履行受托管理职责

,

则债券持有人可依法追究受托管理人法律责任。

19

、受托管理人应遵《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本募集说明书以及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受托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义务。

20

、受托管理人不得将其在《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职责和义务委托给第三方履行。

(

四

)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1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包括年度报告和临时报告。

2

、受托管理人应该在发行人年度报告披露后的一个月内

,

以公告方式向全体债券持有人出具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委托发行人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监管部门指定的其他信息披露媒体公布

,

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发行人的经营状况、资产状况

;

(2)

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3)

担保人的资信状况以及可能影响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的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等重大事件

;

(4)

上年度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

(5)

上年度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

(6)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

(7)

发行人指定的代表发行人负责本期债券事务的专人的变动情况

;

(8)

受托管理人认为需要向债券持有人报告的其它情况。

3

、以下情况发生

,

受托管理人应当以公告方式向全体债券持有人出具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

(1)

发行人未按本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及发行人与登记托管机构的约定将到期的本期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划入登记托管机构指定的账户时

,

或担保人未履行担保义务时

,

受托管理人应在该情形出现之日起的

2

个工作日内如实报告债券持有人。

(2)

发行人出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的应当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情形时

,

受托管理人应当及时书面提示发行人

,

报告债券持有人

,

并依法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3)

出现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实质影响的其他情形。

4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应置备于受托管理人处并刊登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监管部门指定的其他信息披露媒体

,

债券持有人有权随时

查阅。

(

五

)

违约事件、加速清偿及其救济

1

、以下任一事件构成本协议和本期债券项下的违约事件

:

(1)

本期债券到期、加速清偿或回购

(

如适用

)

时

,

发行人未能偿付到期应付本金

,

且该种违约情形持续超过

30

天仍未得到纠正

;

(2)

发行人未能偿付本期债券的到期利息或未能偿付本期债券加速清偿时的应付利息

,

且该违约持续超过

30

天仍未得到纠正

;

(3)

发行人在其资产、财产或股份上设定担保权利

,

或出售其重大资产以致对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能力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

(4)

发行人不履行或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且将实质影响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义务

,

且经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通知

,

或经单

独和

/

或合并持有超过

20%

有表决权的未偿还的本期债券张数的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书面通知

,

该违约自收到通知之日起持续

30

个连续工

作日仍未得到纠正

;

(5)

在债券存续期间内

,

发行人发生解散、注销、停业、丧失清偿能力、结业

,

倒闭

,

清算

,

被法院指定接管人或已开始相关的诉讼程序

;

(6)

任何适用的现行或将来的法律、规则、规章、判决

,

或政府、监管、立法或司法机构或权力部门的指令、法令或命令

,

或上述规定的解释的

变更导致发行人在本协议或本期债券项下义务的履行变得不合法。

2

、违约事件发生时

,

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行使以下职权

:

(1)

要求发行人追加担保

;

(2)

在知晓该行为发生之日的

5

个工作日内以公告方式告知全体债券持有人

;

(3)

在知晓发行人未履行偿还本期债券到期本息的义务时

,

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与发行人谈判

,

促使发行人偿还

本期债券本息

;

(4)

在知晓违约事件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

作为全体债券持有人的代理人向担保人发出索赔通知

,

要求担保人履行担保义务

,

将欠付的

本期公司债券到期利息和

/

或本金划入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或债券受托管理人指定的银行帐户。

(5)

如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议

,

债券持有人同意共同承担债券受托管理人所有应此而产生的法律、诉讼等费用

,

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

以及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

①

提起诉讼前财产保全

,

申请对发行人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

②

依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代理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之间的谈判及诉讼事务

;

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定

,

对发行人或担保人提起诉讼

/

仲裁

;

或

依法代理债券持有人提起或参与有关发行人进入重整、和解、重组的法律程序

,

以及破产诉讼

,

申报债权和进行其他破产诉讼相关的活动

;

(6)

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当地派出机构及相关证券交易所。

3

、加速清偿及措施

(1)

加速清偿的宣布

如果本协议项下的违约事件发生且一直持续

30

个连续工作日仍未得到纠正

,

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后

,

以书面方式通知发

行人

,

宣布所有未偿还的本期债券本金和相应利息

,

立即到期应付。

(2)

措施

在宣布加速清偿后

,

如果发行人在不违反适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采取了以下救济措施

:①

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保证金

,

且保证金数额足

以支付以下各项金额的总和

(i)

债券受托管理人和顾问的合理赔偿、费用和开支

;(ii)

所有迟付的利息

;(iii)

所有到期应付的本金

;(iv)

适用法律允许

范围内就延迟支付的债券本金计算的复利

;

或

②

相关的违约事件已得到救济或被豁免

;

或

③

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的其他措施

,

债券持有人通过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后

,

以书面通知发行人豁免其违约行为

,

并取消加速清偿的决定。

(

六

)

补偿、赔偿和责任

1

、如果《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任何一方未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履行义务

,

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2

、任何一方违约

,

守约方有权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试点办法》、《募集说明书》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之规定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

3

、双方同意

,

若债券受托管理人因

(1)

发行人违反《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任何规定和保证

(

包括但不限于因本期债券发行与上市的申请文件

或公开募集文件以及保荐期间内的其他信息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或

(2)

发行人违反与《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或与本期债券

发行与上市相关的任何法律规定或上市规则

,

或

(3)

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提供服务

,

而遭受损失、责任和费用

(

包括但不限于他人提出权利

请求或索赔

),

发行人应负责赔偿以使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其关联方免受损害。 但如有管辖权的法院或仲裁机构最终做出的判决认定任何损失、

责任或费用是因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欺诈、故意不当行为或重大疏忽而引起的

,

发行人无须对此负责。

4

、发行人如果注意到任何可能引起上述第

3

项所述的索赔

,

应立即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

5

、债券受托管理人无需就任何其他实体与《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有关的作为或不作为

,

对发行人承担责任

,

但经有管辖权的法院或仲裁机

构最终裁定由于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欺诈、故意不当行为或重大疏忽而导致发行人或该等其他实体遭受的损失、损害或责任不受本项的无责

任规定所限。 即使《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终止或到期、或债券受托管理人辞去其职务或被撤换

,

本条内容应持续有效。

6

、 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代表就中国证监会拟对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采取的监管措施或追究法律责

任提出申辩时

,

发行人应积极协助债券受托管理人并提供债券受托管理人合理要求的有关证据。

7

、债券受托管理人不对本期债券的合法有效性作任何声明

;

除监督义务外

,

不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负责

;

除依据法律和《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出具的证明文件外

,

不对与本期债券有关的任何声明负责。

第十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情况

为保证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试点办法》的有关规定

,

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投资者认购、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均视作同意并接受公司为本期债券制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并受之约束。 债券

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具有同等的效力和约束力。

本节仅列示《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主要内容

,

投资者在作出相关决策时

,

请查阅《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全文。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的全文置备于本公司办公场所。

一、债券持有人行使权利的形式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规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职责范围内的事项

,

债券持有人应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维护自身的利益

;

其他事项

,

债券

持有人应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募集说明书的规定行使权利

,

维护自身的利益。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本期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组成

,

是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形成债券持有人集体意志的非常设机构。 债券持有人

会议原则上由债券受托管理人负责召集。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主要条款

(

一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职权

1

、就发行人变更本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作出决议

,

但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作出决议同意发行人不支付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变更本期公司债

券利率

;

2

、在发行人不能偿还本期公司债券本息时

,

决定委托受托管理人通过诉讼等程序强制发行人和担保人偿还债券本息

,

决定委托受托管理

人参与发行人的整顿、和解、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

;

3

、决定发行人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时债券持有人依据《公司法》享有的权利的行使

;

4

、应发行人提议或发生影响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能力的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

决定变更担保人或者担保方式

;

5

、在本期债券到期之前

,

担保人发生足以影响债券持有人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

债券发行人应在一定期限内提供新的担保

,

债券发行人不提

供新的担保时

,

债券持有人有权要求债券发行人、担保人提前兑付债券本息

;

6

、决定变更受托管理人

;

7

、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的其他情形。

(

二

)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形

1

、变更本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2

、发行人不能按期支付本期公司债券的本息

;

3

、可变更受托管理人的情形发生

;

4

、发行人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产

;

5

、担保人发生影响履行担保责任能力的重大变化

;

6

、发行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7

、单独和

/

或合并代表

10%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的债券持有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8

、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实质影响的事项。

(

三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

1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的应当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以公告方式发出召开债券

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的应当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

债券受托管理人未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

知的

,

单独和

/

或合并代表

10%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的债券持有人可以公告方式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发行人向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

债券受托管理人未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

,

发行

人可以公告方式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2

、会议召集人应依法、及时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

及时组织、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债券受托管理人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

,

受托管理人是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

单独代表

10%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的债券持有人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的

,

该债券持有人为召集人。 合并代表

10%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的多个债券持有人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

,

则合并发出会议通知的债券持有人推举的一名

债券持有人为召集人。

发行人根据本节“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主要条款”之“

(

三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之第

1

项的规定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

,

则

发行人为召集人。

6

、召集人应当为债券持有人会议聘请律师对以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

(1)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

;

(2)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

;

(3)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

;

(4)

应会议召集人要求对其他有关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

四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1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规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应至少于会议召开前

15

日以公告形式向全体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及有关出席对

象发出。

2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应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

,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至少应载明以下内容

:

(1)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

(2)

会议拟审议的事项

;

(3)

确定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之债权登记日

;

(4)

代理债券持有人出席会议之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的内容要求

(

包括但不限于代理人身份、代理权限和代理有效期限等

)

、送达时间和地

点

;

(5)

召集人名称及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

会议召集人可以就公告的会议通知以公告方式发出补充通知

,

但补充通知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日

5

天前发出。

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应在刊登会议通知的同一指定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公告。

3

、债券持有人会议拟审议的事项由召集人根据本节“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主要条款”之“

(

一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职权”和“二、债券持有

人会议规则主要条款”之“

(

二

)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形”的规定决定。债券持有人会议拟审议事项应属于债券持有人会议职权范围

,

有明确

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

,

并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规定。

4

、单独和

/

或合并代表

10%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向债券持有人会议提出临时议案。 临时提案人应不迟于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之前

10

日

,

将内容完整的临时提案提交召集人

,

召集人应在收到临时提案之日起

5

日内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出

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

,

并公告临时提案内容。 除上述规定外

,

召集人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后

,

不得修改会议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

加新的提案。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

(

包括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

)

中未列明的提案

,

或不符合《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内容要求的提案不得进

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5

、债券持有人会议原则上应在发行人住所地或办公地召开。 债券持有人会议应设置会场

,

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6

、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后

,

无正当理由

,

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延期或取消

,

一旦出现延期或取消的情形

,

召集人应在原定召开日前至

少

5

天公告并说明原因。

(

五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

1

、债券受托管理人委派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之授权代表担任会议主持人。如果上述应担任会议主持人之人士未能主持会议

,

则由出席会

议的债券持有人推举一名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担任该次会议的主持人。

2

、每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之监票人为二人

,

负责该次会议之计票、监票。 会议主持人应主持推举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之监票人

,

监票人由出

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担任。

与拟审议事项有关联关系的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不得担任监票人。

与发行人有关联关系的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不得担任监票人。

债券持有人会议对拟审议事项进行表决时

,

应由监票人负责计票、监票

,

律师负责见证表决过程。

3

、公告的会议通知载明的各项拟审议事项或同一拟审议事项内并列的各项议题应分开审议、表决。 除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债券

持有人会议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外

,

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对会议通知载明的拟审议事项进行搁置或不予表决。

4

、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就未经公告的事项进行表决。 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拟审议事项时

,

不得对拟审议事项进行变更。 任何对拟审议事

项的变更应被视为一个新的拟审议事项

,

不得在本次会议上进行表决。

5

、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表决以记名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拟审议事项表决时

,

只能投票表示

:

同意或反对或弃权。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

应计为“弃权”。

债券持有人会议可通过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决定以后召开的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6

、下述债券持有人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上可以发表意见

,

但没有表决权

,

并且其代表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不计入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出

席张数

:

(1)

债券持有人为持有发行人

10%

以上股权的发行人股东

;

(2)

上述发行人股东及发行人的关联方。

7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须经代表

(

除本节“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主要条款”之“

(

五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之第

6

项规定的债券持有人

和

/

或其代理人所持有或代表的

)

本期公司债券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

/

或代理人同意方能形成有效决议。

8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后生效。

任何与本期公司债券有关的决议如果导致变更发行人、债券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

,

除法律、《试点办法》和本募集说明书明确规

定债券持有人作出的决议对发行人有约束力的情形之外

:

(1)

如果该决议是根据债券持有人、受托管理人的提议做出的

,

该决议经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发行人书面同意后

,

对发行人和全

体债券持有人有约束力

;

(2)

如果该决议是根据发行人的提议做出的

,

经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后

,

对发行人和全体债券持有人有约束力。

9

、债券持有人会议做出决议后

,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应及时公告

,

公告中应列明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和代理人人数、出席会议的债券持

有人和代理人所代表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及占本期公司债券总张数的比例、表决方式、每项拟审议事项的表决结果和通过的各项决

议的详细内容。

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人负责上述公告事宜。

10

、会议主持人应指定专人负责制作债券持有人会议之会议记录。 会议记录包括以下内容

:

(1)

会议时间、地点、议程和召集人姓名或名称

;

(2)

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人员姓名

;

(3)

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和监票人的姓名

;

(4)

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和代理人人数、所代表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及占本期公司债券总张数的比例

;

(5)

对每一拟审议事项的审议经过、发言要点和表决结果

;

(6)

债券持有人的询问意见或建议以及相应的答复或说明

;

(7)

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应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

11

、债券持有人会议会议记录、表决票、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出席会议的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等会议文件、资

料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保管

,

保管期限至本期公司债券期限截止之日起五年期限届满之日结束。

12

、召集人应保证债券持有人会议连续进行

,

直至形成最终决议。 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会议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的

,

应采取必要措

施尽快恢复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或直接终止本次会议

,

并及时公告。 同时

,

召集人应向发行人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及本期公司债券交

易的场所报告。

三、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适用性

债券持有人进行表决时

,

以每一张本期公司债券为一份表决权。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本期公司债券全体持有人

(

包括未出席会议、出席

会议但明确表达不同意见或弃权的债券持有人

)

具有同等的效力和约束力。

第十一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期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数额

根据《试点办法》的相关规定

,

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未来资金需求

,

经本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发

行不超过人民币

8.3

亿元公司债券。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向

经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 在股东大会批准的上述用途

范围内

,

公司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2.51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

其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如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到

位时间晚于拟偿还的银行借款到期时间

,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该时点公司债务结构调整及资金使用的需要

,

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投向的前提

下

,

本着有利于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尽可能节省财务费用的原则对具体偿还银行贷款的计划进行适当调整。

第十二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发行人的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

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事项共有

9

项

,

累计担保余额为

41,991.45

万元

,

占净资产比例为

19.51%

。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向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

单位

:

万元

担保对象 银行 担保额度 担保余额 担保期限 是否履行完毕

江门中顺

建设银行

新会支行

１６

，

０００ １５

，

１８９．０８ ２０１２．０６．２９－２０１５．０６．２９

否

民生银行

江门支行

８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１３－２０１５．０３．１３

否

农业银行

江门胜利支行

６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１．６１ ２０１２．０３．３１－２０１５．０３．３０

否

江门洁柔

建设银行

新会支行

１０

，

０００ ３７７．７８ ２０１２．０５．２１－２０１５．０５．２１

否

民生银行

江门支行

８

，

０００ ７

，

５８６．４２ ２０１２．０４．２５－２０１５．０４．２５

否

光大银行

广州分红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１４－２０１５．０６．１３

否

招商银行

中山分行

８

，

０００ ４

，

９２６．４０ ２０１２．７．９－２０１５．７．８

否

成都天天

成都银行

彭州支行

３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１３－２０１４．０９．１２

否

江门洁柔

中顺商贸

成都天天

湖北中顺

浙江中顺

上海惠聪

花旗银行

ＵＳＤ １

，

０００．００

ＵＳＤ

４５９

２０１２．０４．１１－２０１４．０４．１１

否

合计

－ ７０

，

３４１ ４１

，

９９１．４５ － －

二、发行人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

公司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功、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第十三节 有关当事人

(

一

)

发行人

: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中山市东升镇坦背胜龙村

法定代表人

:

邓颖忠

联 系 人

:

张海军

电 话

:0760-87885678

传 真

:0760-87885677

(

二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28

层

A02

单元

法定代表人

:

牛冠兴

项目主办人

:

杨兆曦、郑锦辉

项目组成员

:

潘祖祖、杨兆曦、郑锦辉、穆波伟

电 话

:0755-82558269

传 真

:0755-82825424

(

三

)

分销商

1

、公司名称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268

号

法定代表人

:

兰荣

联 系 人

:

黄奕林、汤国辉、陈瑞敏

电 话

:021-38565886

传 真

:021-38565900-05

2

、公司名称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

(

二期

)

北座

法定代表人

:

王东明

联 系 人

:

董小涛、汪婉君

电 话

:010-60833504

传 真

:010-60833572-3573

(

四

)

律师事务所

: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住 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一号写字楼

A

座

12

层

负 责 人

:

张利国

联 系 人

:

徐虎、臧欣

电 话

:010-66090088

传 真

:010-66090016

(

五

)

会计师事务所

: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 所

:

广州市东风东路

555

号粤海集团大厦

10

楼

法定代表人

:

蒋洪峰

经办会计师

:

杨文蔚、吉争雄、何国铨

电 话

:020-83859808

传 真

:020-83800977

(

六

)

担保人

:

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

:

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136

号

法定代表人

:

邓颖忠

联 系 人

:

郭燕敏

电 话

:0760-87885623

传 真

:0760-87885623

(

七

)

资信评级机构

: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住 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08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

3

楼

法定代表人

:

刘思源

签字评级人员

:

汤娟、林心平

电 话

:0755-82871978

传 真

:0755-82872338

(

八

)

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

住 所：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

号

总 经 理：宋丽萍

电 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２７５

（九）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住 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总 经 理：戴文华

电 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十）收款银行

户 名：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深圳湾支行

账 号：

４００００２７７２９２００２４３４０１

第十四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发行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财务报表；

２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及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３

、法律意见书；

４

、资信评级报告；

５

、担保合同与担保函；

６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二、查阅地点

１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１３６

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０－８７８８５６７８

传 真：

０７６０－８７８８５６７７

联 系 人：张海军、邹晶晶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２００８

号中国凤凰大厦

１

栋

９

层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２６９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２８２５４２４

联 系 人：杨兆曦、郑锦辉

三、查阅时间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期间，每日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法定节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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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4

月

9

日上午

9:00

2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3

、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荆州市北京东路

93

号公司会议室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李作荣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4

名，代表股份

123,200,202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0.74%

。其中，

A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

名，代表股份

119,773,102

股，占公司

A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32.91%

；

B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

名，代表股份

3,427,100

股，占公司

B

股有

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1.49%

。 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

、《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的股数

123,200,2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其中

A

股

119,773,10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3,427,1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的股数

0

股。

弃权的股数

0

股。

2

、《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的股数

123,200,2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其中

A

股

119,773,10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3,427,1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的股数

0

股。

弃权的股数

0

股。

3

、《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的股数

123,200,2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其中

A

股

119,773,10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3,427,1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的股数

0

股。

弃权的股数

0

股。

4

、《

2012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的股数

123,200,2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其中

A

股

119,773,10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3,427,1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的股数

0

股。

弃权的股数

0

股。

5

、《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593,923,22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的股数

123,200,2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其中

A

股

119,773,10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3,427,1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的股数

0

股。

弃权的股数

0

股。

6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湖北沙隆达对外贸易有限公司新增贷款按持股股权比例（

90%

）提供最高额约为

7700

万元担保的议案》

同意的股数

123,200,2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其中

A

股

119,773,10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3,427,1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的股数

0

股。

弃权的股数

0

股。

7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的股数

3,51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其中

A

股

859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3,427,1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的股数

0

股。

弃权的股数

0

股。

8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同意的股数

123,200,2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其中

A

股

119,773,102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B

股

3,427,1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的股数

0

股。

弃权的股数

0

股。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李德军代表独立董事宣读了独立董事

2012

年度述职报告，对

2012

年度公

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等方面的履职情况作了报告。 公司独立董

事

2012

年度述职报告详见

2013

年

3

月

15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君嘉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郑英华律师、黄亮律师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本次股东大会律师见证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9日

证券代码：000553(200553)� � � �证券简称：沙隆达A� (B)� � � �公告编号：2013－20号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2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3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公司

2012

年年度

报告。 经事后审核，现对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中相关内容补充披露如下：

一、在年报

"

第四节

.

二

.1.

概述

"

中的表格上方补充

"

单位：万元

"

。

二、在年报

"

第四节

.

七

.

（五）公司面临的风险

"

中补充披露针对公司面临的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三、在年报

"

第六节

.

二

.1.

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

中补充披露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四、在年报

"

第七节

.

二

.

在其他单位任职情况

"

中补充披露公司董监高在其他单位的任职情况。

补充披露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

特此公告。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9日


